
 

MM/LD/WG/23/13 

原文：英文 

日期：2025 年 9 月 17 日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 

第二十三届会议 

2025年 9月 22日至 26日，日内瓦 

澳大利亚、智利、加纳、墨西哥、菲律宾、大韩民国和 

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团的提案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在 2025年 9月 16日的来文中，国际局收到了澳大利亚、智利、加纳、墨西哥、菲律宾、大

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代表团关于依附的提案，供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体系法律发展工作组在

2025 年 9月 22日至 26日于日内瓦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审议。 

2. 该提案系文件 MM/LD/WG/21/8 Rev.2 所载提案的更新版。 

3. 所述提案载于本文件附件中。 

[后接附件] 

https://www.wipo.int/edocs/mdocs/madrid/zh/mm_ld_wg_22/mm_ld_wg_21_8_rev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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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澳大利亚、智利、加纳、墨西哥、菲律宾、大韩民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等代表团 

关于使《马德里议定书》现代化的提案 

引言 

1. 在马德里工作组（下称工作组）历经十余年讨论，争取就解决《马德里议定书》依附原则

所致挑战的一个方案达成共识后，澳大利亚、智利、加纳、墨西哥、菲律宾、大韩民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共同提出一项提案，允许马德里协定缔约方（下称成员）从一系列方案中选择最能服务其

利益攸关方的选项。参见文件 MM/LD/WG/21/8 Rev.2。 

2. 本文件通过纳入工作组讨论的两项新增选项——即限制中心打击的理由和冻结依附——对

先前提案进行了更新。本文件还澄清了工作组第二十二届会议讨论期间暴露的对提案的若干误

解。 

背景 

3. 《马德里议定书》要求，要提交国际申请、申请在一个或多个成员延伸保护，要有国家或

地区基础申请或注册（基础商标）。它还规定，由此产生的国际注册和所有指定自国际注册之日

起五年内依附于基础商标。这些规定合在一起，给一些利益攸关方带来了一些困难。 

4. 2006 年，挪威为《马德里议定书》提出一个长期目标，并要求工作组讨论马德里体系的未

来发展，使申请人和注册人、国家局和国际局受益。该提案包括取消基础商标，申请人可以在国

际申请中指定原属局的领土。工作组讨论了各种建议，包括下列各种选项，但尚未达成共识。 

5. 本提案既承认商标权人面临的困难，又契合 21 世纪全球经济环境下的商业现实。它旨在消

除现行《马德里议定书》中阻碍该体系更广泛应用的制约因素和复杂问题。还应对了《议定书》

沦为冗余的风险。随着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马德里体系的优势可能逐渐削

弱。越来越多的申请人可能选择直接申请，以规避《马德里议定书》现存的挑战。 

6. 但若实现现代化改造，《马德里议定书》仍可作为唯一机制蓬勃发展——通过单一国际申

请在多国提出商标申请，并依托全球注册的集中管理提供额外的附加效率。本提案提出了一条兼

顾成员及其利益攸关方不同立场和需求的前进路径，使《马德里议定书》与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

注册海牙体系的部分灵活性对齐，后者是基于《马德里议定书》理念和属性发展起来的产权组织

类似申请和注册体系。 

马德里体系用户面临的困难 

7. 由于对基础商标的严格依附要求，马德里体系用户在申请和管理商标注册时面临着困难。

通过实施旨在更新《马德里议定书》的本提案，将解决下列典型用户困难及其他相关问题。 

8. 出口商标（外语或文字）：打算用于外国市场的商标（出口商标）通常采用外国市场的语

言/文字，而不是当地语言/文字。这些出口商标给注册人带来了挑战，因为要使用马德里体系，

注册人即使不打算在原属局的市场使用这些商标，也不得不在原属局保护这些商标（作为基础商

标）。注册人还可能被迫提供依附期内在原属局使用基础商标的证据。不使用商标可能触发不使

用撤销程序，导致国际注册和所有指定被注销。这些在一个市场使用商标、以保留在另一个市场

的商标权的要求，已不再符合现代贸易实践，因为企业针对特定市场制定专门的营销战略。 

https://www.wipo.int/meetings/zh/doc_details.jsp?doc_id=636951


MM/LD/WG/23/13 

附件第2页 

9. 驳回理由：存在关注的是，原属局驳回或撤销基础商标，是否应导致注销国际注册和所有

被指定成员。例如，根据原属局的国内法，因描述性而被驳回的基础商标，如果是在《马德里议

定书》以外在一个司法管辖区申请的，根据被指定成员的法律，可能不会因描述性而被驳回。此

外，在原属局因混淆可能性而被驳回的基础商标，导致在所有被指定成员的保护都被注销。即使

原属局的在先商标在任何被指定成员都不受保护，且即使在先商标受保护，但在先商标注册人对

申请人商标在被指定地区获得保护没有兴趣，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有人质疑原属局适用的驳回理

由是否与地域原则和被指定成员的主权相矛盾。 

10. 商品和服务的表述：某些成员要求商品和服务的表述非常具体（例如：“T 恤衫、裤子和夹

克”相对于“服装”）。基础商标中的具体表述限制了国际注册和所有指定中商品和服务的范

围。这使一些注册人相对于外国竞争者处于独特的不利地位。注册人不得不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做

出选择：(1)使用马德里体系在多个地区申请，放弃在允许的地区获得更广的保护；或者(2)在每

个地区分别申请，以获得最广泛的保护，但放弃马德里体系的效率和成本节约。 

11. 依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分享了从有关加入经验、效力终止、中心打击、转

变和依附的研究和调查中收集的信息，以及用户通过问询、研讨会、网络研讨会和会议提供的信

息。在这些研究和调查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某些注册人来说，依附是使用马德里体系的一个重大

障碍，不太被视为一种保障，更多地是一个问题，例如在以下问题方面： 

• 效力终止：因第三方中心打击导致基础商标效力终止，似乎未广泛使用。多数是由于

依职权的驳回、注册人不作为或第三方在无意撤销指定时的作为。基础商标的驳回理

由也只与原属局有关，与被指定成员无关。 

• 损失费用：当基础商标、国际注册和所有指定被注销时，提交国际申请和指定成员的

费用被损失。 

• 转变：将被注销的指定转变为被指定局国家申请的能力，否定了中心打击的预期好

处。此外，转变很复杂，注册人提出转变申请产生额外费用，而且商标在每个被指定

国是受保护还是被驳回，结果也不确定。 

• 额外费用：注册人在原属局没有利益，但在依附期内，在原属局维持基础商标发生额

外费用。 

•  法律不确定性：注册人的权利在依附期内受到威胁，因为基础商标存在被撤销的风

险，这将导致国际注册和所有指定终止。 

• 利益失衡：普遍观点认为，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被置于注册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注册

人对品牌的投资之上。 

提案摘要 

12. 为解决这些困难，请工作组考虑在马德里体系中纳入以下灵活性，使该体系能够得到更有

效的利用。下表“《马德里议定书》现代化提案——选项对比”提供了更多信息，概述了成员国

在执行《议定书》时可选择的各种选项的特点。 

(1) 取消基础商标和依附 

没有基础商标要求，因此流程将始于商标权人提交国际注册，指定一个或多个成员申

请保护之时。产权组织将进行形式审查，处理任何不规范，颁发国际注册并转交被指

定成员。随后每个被指定成员将依本国法律进行审查，按现有做法授予或拒绝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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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依附，没有法律不确定性。原属局不发出导致国际注册及延伸保护被注销的效力

终止。此办法遵循海牙体系采用的办法。 

(2) 保留基础商标，但取消依附和转变 

基础商标要求将保留，原属局和产权组织将履行其相关职责。没有依附，没有法律不

确定性。原属局不发出导致国际注册及所有延伸保护被注销的效力终止。商标注册人

不再需要花费额外资源来转变被注销的延伸保护。 

(3) 保留基础商标，但暂时中止（冻结）依附（新增） 

基础商标要求将保留，原属局和产权组织将履行其相关职责。但依附将暂时中止，不

适用。原属局不发出导致国际注册及所有延伸保护被注销的效力终止。 

(4) 保留基础商标，但将依附期从五年缩短至三年 

与现有做法相同，基础商标和依附均予以保留，原属局和产权组织将履行其相关职责。

依附将保留，但依附期从五年缩短至三年。 

(5) 保留基础商标，但限制注销国际注册的理由（新增） 

基础商标要求将保留，原属局和产权组织将履行其相关职责。依附将保留，但基础商

标、国际注册及所有延申保护的撤销理由将受限。以仅在原属局适用的理由依职权驳

回基础商标，不导致国际注册及所有延伸保护被注销。 

(6) 保留基础商标，但取消依附的自动效力 

基础商标要求将保留，原属局和产权组织将履行其相关职责。依附将在五年依附期内

保留。但是，如果基础商标因第三方行动在原属局被驳回或注销，不自动触发国际注

册及所有延伸保护的效力终止。只有在第三方要求注销国际注册及所有延伸保护时，

原属局才发出效力终止。 

对提案误解的澄清 

13. 工作组会议期间成员的发言揭示了对共同提案的多重误解。现就相关误解作出澄清： 

• 所提出的选项不涉及被指定局，仅适用于原属局向国际局转交的国际申请。 

• 知识产权局及其利益攸关方不需要知道外国知识产权原属局或被指定局选择了哪种选

项，因为这些选项只影响国际申请，不影响指定；但是，产权组织的声明和通知以及

马德里成员概况页面可以提供这一信息。 

• 在某些情况下，国内法只需进行最小程度的修改即可采纳某种选项。 

• 如果成员选择保留基础商标但取消依附要求，则基础商标将用于证明国际申请和解决

任何不规范。 

• 被指定局将继续依据国内法审查申请——一切不变。 

• 保留基础商标要求对出口市场可能无益。取消该要求可解决出口市场必须使用其他语

言时出现的语言多样性问题。 

• 基础商标要求未阻止恶意申请。事实上，若基础商标系恶意申请，则所有指定均视为

恶意申请。 

• 本提案设想由工作组确定最终选项清单，提供给成员国选择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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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只需同意允许成员从提供的选项清单中进行选择。 

• 成员国无需现在就决定选择哪种选项（如果选的话）。 

即使提案获得通过，成员仍可决定继续遵循现行《马德里议定书》。 

可能的前进路径 

14. 马德里用户对体系中的遗留条款表示失望，这些条款未被收入之后建立的国际申请和注册

体系，它们继续阻碍着《马德里议定书》的扩大使用、可能带来的惠益和成果。因此，在许多司

法管辖区都希望解决用户关切的问题的情况下，现在正是积极就一个或多个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的

时候。 

15. 对于希望维持体系现状的成员（至少在其辖区），需注意：当前提案既允许对现有做法满

意的成员保留目前做法，也允许其他管辖区更新其做法。因此，列名代表团请求工作组讨论并考

虑在马德里体系内推进这项关于多重依附选项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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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里议定书》现代化提案——选项对比 

编号 选项 对原属局的益处 对被指定局的益处 对商标权人的益处 对利害关系人的救济 

1 无基础/无依附 - 无证明 

- 无终止 

- 无更正 

- 无不规范 

- 简化国内法 

* 协助/收取国际申请费 

* 要求自我指定 

- 不因终止而注销 

- 不办理转变 

- 不办理更正 

- 指定不因基础被撤销而

注销/无转变 

- 可为出口市场自由使用不

同语言 

- 商品或服务表述和类别

不受限 

- 为注销国际注册及其指

定使用产权组织替代性争

议解决选项，包括基于恶

意理由 

2 基础商标但无依

附 

- 基础商标规费 

- 无终止 

- 不因终止而注销 

- 不办理转变 

- 指定不因基础被撤销而

注销/无转变 

- 商品或服务表述和类别

不受限 

- 为注销国际注册及其指

定使用产权组织替代性争

议解决选项，包括基于恶

意理由 

3 基础商标但暂时

中止（冻结）依

附 

- 无终止 - 因终止导致的注销减少 - 指定不因基础被撤销而

注销/无转变 

- 商品或服务表述和类别

不受限 

- 为注销国际注册及其指

定使用产权组织替代性争

议解决选项，包括基于恶

意理由 

4 基础商标但依附

缩短至三年 

- 基础商标规费 

- 终止可能减少 

- 因终止导致的注销可能减

少 

- 缩短基础商标可被撤销的

时间 

- 中心打击或为注销国际注

册及其指定使用产权组织

替代性争议解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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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选项 对原属局的益处 对被指定局的益处 对商标权人的益处 对利害关系人的救济 

5 基础商标但限制

中心打击理由 

- 终止减少，但主管局可

能需要建立追踪理由的系

统 

- 因终止导致的注销减少 - 因基础被撤销而注销的

指定减少 

- 中心打击或有异议申请时

使用产权组织替代性争议

解决 

6 基础商标但无依

附自动效力 

-终止减少；仅应第三方要

求发送 

- 因终止导致的注销减少 - 指定不因基础被撤销而

注销 

- 中心打击或产权组织替代

性争议解决选项，但必须

请求注销国际注册 

* – 可能惠及原属局的额外考量 

[附件和文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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